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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湘建科函〔2022〕40号文件，由湖南湘建智

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元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会同有关单位共

同编制了本标准。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借鉴了省内外近年来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

节能检测经验，参考了国内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有关技术规定，并

在省内外广泛征求了有关单位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定稿。

本标准共分 11 章。其主要技术内容有：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室内温度、

相对湿度检测；新风量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室内噪声检测；非透光外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检测；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建筑整体气密性能检测；采

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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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法，推进我省被动式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发展，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导致能源和

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建筑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上行压力不断加大。实施能源资源消费革命发

展战略，推进城乡发展从粗放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具有

重要意义。建筑节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生态文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

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建筑能效提升主要目的是在保证建筑功能需求与合理舒适度（温度、湿度、空气品质等）

的基础上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建筑能源资源消耗量及对环境的影响，是对建筑节能

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从世界范围看，不断提高建筑能效要求，已成为许多国家推进绿色发

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正在成为建筑节能

新的发展趋势，欧盟等国家都在积极制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目标和技术政策，因此有

必要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标准及相应技术体系。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是以控制建筑能耗指标为导向，采用性能化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提供更加舒适的室内环境。优势主要表现在：更加舒适，保证了建筑室内

适宜的温湿度、良好的空气质量、安静的室内环境；更加节能，建筑物全年供冷供暖需求及

一次能源消耗显著降低；更高的建筑质量，更长的使用寿命。

为了建立符合我省省情的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技术及标准体系，更好地指导我省超低能耗

居住建筑的推广，湖南省于 2021年发布实施了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DBJ43/T017，如何检测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是否达到相关的节能设计参数和

用能指标，规范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法，已成为促进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

筑进一步发展必要的技术支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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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节能

检测。

1.0.3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节能检测，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行业和湖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本标准检测内容为 《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43/T017 中约束性

指标和推荐性指标检测。由于建筑节能检测涉及的参数较多，相关参数均制定了相应的标准，

并作出了相关规定，因此在进行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湖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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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passive ultra-low energy consumption residential

buildings）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是指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被动式技术

手段，采用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更好的维护结构，运用高效新风热回收技术

和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最大程度地降低建筑供冷供暖需求，合理利用可再生能

源，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提供更舒适室内环境的居住建筑。

2.0.2 建筑整体气密性（building air tightness）

建筑物在封闭状态下阻止空气渗漏的能力。可表征建筑物或房间在正常密闭

情况下的无组织空气渗透量。通常采用压差实验检测建筑整体气密性，以换气次

数 N50，即室内外 50Pa压差下换气次数来表征建筑整体气密性。

2.0.3 气密层（air tightness layer）

由气密性材料和建筑部件、抹灰层等形成的阻止空气渗透的连续构造层。

2.0.4 室内平均温度（average room air temperature）

在某房间室内活动区域内一个或多个代表性位置测得的，不少于规定的检测

持续时间内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的算术平均值。

2.0.5 热桥（thermal bridge）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中具有以下热工特征的部位，称为热桥。在室内采暖条件

下，该部位内表面温度比主体部位低；在室内空调降温条件下，该部位内表面温

度又比主体部位高。

2.0.6 热工缺陷（thermal irregularities）

当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缺失、分布不均、受潮或其中混入灰浆时或当围护结

构存在空气渗透的部位时，则称该围护结构在此部位存在热工缺陷。

2.0.7 透光外围护结构 （transparent envelope）

外窗、外门、透明幕墙和采光顶等太阳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

2.0.8 同条件试样 （samples in the same conditions）

根据工程实体的性能取决于内在材料性能和构造的原理，在施工现场抽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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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的工程实体组成材料，按同工艺、同条件的方法，在实验室制作能够反映

工程实体热工性能的试样。

2.0.9 换气次数 （air change rate）

单位时间内室内空气的更换次数，即通风量与房间容积的比值。

2.0.10 建筑能耗综合值（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套内使用面积年供冷、供暖、通风和照明的终端能

耗量与可再生能源系统产能量，利用一次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

后两者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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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进行节能检测时，检测方法、合格指标和

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3.0.2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

测机构对影响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和室内环境的主要参数进行专项检

测，检测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检测方法、合格指标和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的

有关规定。

3.0.3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检测宜在下列有关技术文件准备齐全的基础

上进行：

1 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

2 工程竣工图纸和相关技术文件；

3 门窗传热系数、外窗气密性能等级、玻璃及外窗遮阳系数、保温材料密度、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保温材料比热容和保温材料强度等型式检验报告；

4 设计节能效果的定型产品、预制构件以及采用成套技术进行施工安装的工

程，相关单位应提供正规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

5 外墙墙体、屋面、热桥部位和采暖管道的保温施工做法或施工方案；

6 与本条第 5款有关的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中间验收报告。

3.0.4 检验批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并应满足分布均匀、具有代表性的要求。

3.0.5 检测中使用的仪器仪表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证

或校准证书，精度等级及最小分度值应能满足工程性能测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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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检测

4.1 检测方法

4.1.1 居住建筑每户抽检卧室或起居室 1间，其他房间按照房间总数抽检 10%。

4.1.2 当受检居住建筑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 30㎡时，应设置 2个测点。测点

应设于室内活动区域，且距地面或楼面 0.7~1.8m范围内有代表性的位置；温度

传感器不应受到太阳辐射或室内冷热源的直接影响。

4.1.3 室内温湿度检测应在最冷或最热月进行，在供热或供冷系统正常运行稳定

后，依据仪表的操作规程对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连续检测，并记录检测数据，检

测时间不得少于 6h，且数据记录时间间隔最长不得超过 30min。

【条文说明】

室外环境对室内温湿度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室外气候条件和太阳辐射的位置及强度

的变化，通过建筑物的墙、门窗、屋顶等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和通过围护结构不严密处渗入室

内的外界空气，都会对室内温湿度产生热和湿的干扰，并且热湿干扰的大小与室外气候条件、

太阳辐射的强度以及围护结构的特性等因素有关。最冷或最热月对室内温湿度干扰最大，因

此选择这两个时段对室内温湿度进行检测。气候统计上，一般以 1月份为最冷月，7月份为

最热月。

4.1.4 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平均温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

p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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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m

t
t





1

,

,
（4.1.4-1）

n

irm

rm

n

i
t

t

 1

,

（4.1.4-2）

式中：trm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 （℃）；

trm，i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i 个室内逐时温度值（℃）；

n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温度逐时值的总数；

ti，j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j 个测点的第 i 个逐时温度（℃）；

p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布置的温度测点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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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内相对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

p

j

ji

irm





1

,

,


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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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4-4）

式中：φrm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相对湿度平均值（%）；

φrm，i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i 个室内逐时相对湿度（%）；

n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逐时相对湿度的总数；

φi，j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j个测点的第 i 个逐时相对湿度（%）；

p —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布置的相对湿度测点的总数。

4.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4.2.1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的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室内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应在设计

文件规定范围内；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

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室内逐时温度、逐时相对湿度应不低于

室内设计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的下限和上限；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

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43/T017中

的相应规定；

3 当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和室内逐时温度、逐时相对湿

度分别满足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条文说明】

室内温湿度超出正常范围是不舒适的，按照“室内平均温湿度”这一指标评判，室内平

均温湿度可能是合格的，但相应的逐时温湿度可能是超出正常范围的。为了节约能源，提高

房间舒适度，本标准规定最冷月和最热月的“室内温湿度逐时值”最低值和最高值不低于或

不高于某一限值。设计图纸是本标准进行合格判定的第一依据，然后才是国家、行业、地方

相应的标准规范。《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43/T017规定：超低能耗

居住建筑房间室内平均温湿度参数指标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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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房间室内平均温湿度参数指标

名称 单位
指标

冬季 夏季

平均温度 ℃ ≥20 ≤26

平均相对湿度 %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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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风量检测

5.1 检测方法

5.1.1 新风量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检比例不应少于新风系统数量的 20%；

2 不同风量的新风系统不应少于 1个。

5.1.2 新风量检测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风口风量检测宜采用风口风量测量法，风管内风量检测应采用风管风量测

量法；

2 检测应在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且所有风口应处于正常开启状态。

【条文说明】

散流器风口风量，宜采用风量罩法测量；当风口为格栅或网格风口时，宜采用风口风速

法测量；当风口为条缝形风口或风口气流有偏移时，宜采用辅助风管法测量；当风口风速法

测试有困难时，可采用风管风量法。

5.1.3 风口风量测量应满足《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附录

F.2的规定。风管风量测量应满足《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附录 F.1的规定。

5.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5.2.1 新风量的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量检测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

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且允许偏差应为±10％；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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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6.1 检测方法

6.1.1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包括：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细颗粒物 PM2.5、氨、甲醛、

苯、室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氡 222Rn。

6.1.2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抽样数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每个建筑单体不得少

于 3间，当房间总数少于 3间时，应全数检测。Ⅰ类建筑无架空层或地下车库结

构时，在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氡 222Rn浓度检测时，一、二层房间抽检比例不宜低

于总抽检房间数的 40%。

6.1.3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时，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细颗粒物 PM2.5、氨、甲醛、苯、

室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检测的点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面积不足 50㎡的设置 1个测点，50㎡~200㎡的设置 2个测点，200

㎡以上的设置 3个~5个测点；

2 室内 1个测点的设置在中央，2个采样点的设置在室内对称点上，3个测

点的设置在室内对角线四等分的 3个等分点上，5个测点的按梅花布点，其他的

按均匀布点原则布置；

3 测点距离地面高度 1m~1.5m，距离墙壁不小于 0.5m；

4 测点应避开通风口、通风道等。

6.1.4 室内空气质量氡 222Rn浓度的采样布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样点的数量应根据所监测的室内面积和现场情况而定，正确反映室内空

气污染物水平。单间小于 25㎡的房间应设 1个点；25㎡~50㎡(不含)应设 2个

~3个点；50㎡~100㎡（不含）应设 3个~5个点；100㎡及以上应至少设 5个点；

2 单点采样在房屋的中心位置布点，多点采样时应按对角线或梅花式均匀布

点。采样点应避开通风口和热源，离墙壁距离应大于 0.5m，离门窗距离应大于

1m；

3 采样点高度原则上应与成人的呼吸带高度相一致，相对高度在 0.5m~1.5m

之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考虑坐卧状态的呼吸高度和儿童身高，增加 0.3m~0.6m

相对高度的采样。

6.1.5 采样前，应关闭门窗、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至少 12 h。采样时，门窗、

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仍应保持关闭状态。使用空调的室内环境，应保持空调

正常运转。室内氡累积测量（固体核径迹测量方法）以及其他未能满足前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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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的测量，应在房屋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

6.1.6 室内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碳浓度、细颗粒物 PM2.5浓度、苯浓度、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氨浓度依据《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

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中相关方法进行检测，甲醛浓度依据《居住区大

气中甲醛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分光光度法》GB/T 16129 中的方法进行检测，氡

222Rn浓度依据《空气中氡浓度的闪烁瓶测量方法》GB/T 16147中的方法进行检

测。

【条文说明】

依据检测实践经验，室内挥发性物质如氨、甲醛、苯、TVOC浓度的检测宜在夏季高温

时段实施。低温时，挥发性物质未完全释放，检测浓度不能真实反应室内挥发物质浓度情况。

6.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6.2.1 室内空气质量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指标应在设计文件规定

的范围内；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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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内噪声检测

7.1 检测方法

7.1.1 室内噪声检测应按房间数量抽测。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房间数量的 5%，且

不应少于 1 个房间。

7.1.2 室内噪声级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允许噪声级应采用 A 声级作为评价量，室内允许噪声级应为关窗状

态下昼间和夜间时段的标准值；

2 室内噪声级的测量应在昼间、夜间两个不同时段内，各选择较不利的时间

进行；

3 室内噪声级的测量值为等效［连续 A计权］声级；

4 对不同特性噪声的测量值，应按表 7.1.2的规定进行修正；

5 测量室内噪声时，室内应无人（测试人员除外），且应在门窗关闭的情况

下进行。

表 7.1.2 因噪声特性的不同对噪声测量值的修正值

噪声特性 修正值（dB）

稳态噪声
持续稳定的噪声 0

包含有调声的稳态噪声 +5

非稳态噪声

声级随时间起伏，变化较复杂的噪声

（如道路交通噪声）
0

包含有调声的持续的非稳态噪声 +5

飞机噪声 +3

【条文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昼间”是指 06:00至 22:00之间的时

段； “夜间”是指 22:00至次日 06:00之间的时段。

7.1.3 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积小于 30㎡的房间，在被测房间内选取 1个测点，测点应位于房间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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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面积大于等于 30㎡、小于 100㎡的房间，选取 3个测点，测点均匀

分布在房间长方向的中心线上，房间平面为正方形时，测点应均匀分布在与窗面

积最大的墙面平行的中心线上；

3 对于面积大于等于 100㎡的房间，可根据具体情况，优化选取能代表该区

域室内噪声水平的测点及测点数量；

4 测点分布应均匀且具代表性，测点应分布在人的活动区域内；

5 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测点距地面的高度应为 1. 2m~1.6m；

2）测点距房间内各反射面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1. 0m；

3）各测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1. 5m；

4）测点距房间内噪声源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1. 5m。

6 对于间歇性非稳态噪声的测量，测点数可为一个，测点应设在房间中央。

【条文说明】

对于较拥挤的房间，上述测点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测点距房间内各反射面（不包括

窗等重要的传声单元）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0.7m，各测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等于 0.7m。

7.1.4 室内噪声级的测量仪器、方法及数据处理应按《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7.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7.2.1 室内噪声级的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室内噪声级指标应在设计文件规定的

范围内；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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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8.1 检测方法

8.1.1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应包括保温性能、隔热性能、热工缺陷和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

【条文说明】

本条文明确规定了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的范围和内容。具体包括：外墙、屋

面的传热系数、夏季建筑东（西）外墙和屋面的内表面逐时最高温度、室外逐时空气温度、

内表面热工缺陷和外表面热工缺陷以及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

8.1.2非透光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流计法检测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其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一种构造做法不应少于 2个检测部位；

（2）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 4个测点。

2 同条件试样法检测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其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检测数量应以单体建筑物为单位随机抽取确定；

（2）每种保温材料不应少于 2组；

（3）每种外围护结构构造做法不应少于 2组，且应包括典型热桥部位。

3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宜在受检围护结构施工完成至少 12个月

后进行。

8.1.3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隔热性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检验批中的检测数量不得少于3套（间），其中顶层不得少于1套（间）；

2 检测部位包括：外墙、屋面。受检部位应从受检套（间）中随机抽取，每

一受检套（间）的受检部位不得少于 1处，屋面不得少于 1处；

3 同一朝向外墙主体部位受检面的数量不得少于 3面，且至少有 3面分布在

不同的受检套（间）；

4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隔热性能检测应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 12个月后进行，

检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24h；

5 检测开始前 2天应为晴天或少云天气；

6 检测日应为晴天或少云天气，室外最高逐时空气温度不宜小于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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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中附录 A给出的湖南各地区最热月平均温

度；

7 检测日工作高度处的室外风速不应超过 5.4m/s。

8.1.4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整体建筑围护结构外表面进行普测后，根据不同体形系数、不同楼层、

不同朝向等因素选取有代表性的用户进行检测。每栋建筑热工缺陷的抽检数量不

宜少于用户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3户，并至少应包括顶层、中间层和底层各 1

户。当检验批中住户套数或间数不足 3套（间）时，应全额检测；

2受检外表面应从受检住户或房间的外墙或屋面中综合选取，每一受检住户

或房间的外围护结构受检面数不得少于 1面，但不宜超过 5面；外墙或屋面的面

数应以建筑内部分隔为依据；

3 检测前至少 24h内室外空气温度的逐时值与开始检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

相比，其变化不应大于 10℃；

4 检测前至少 24h内和检测期间，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内外平均空气温度差不

宜小于 10℃；

5 检测期间与开始检测时的空气温度相比，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应大

于 5℃，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应大于 2℃；

6 1h内室外风速（采样时间间隔为 30min）变化不应大于 2级（含 2级）；

7 检测开始前至少 12h内受检的外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照射，受检的内表

面不应受到灯光的直接照射；

8 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75%，空气中粉尘含量不应异常。

8.1.5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宜采用热电偶等温度传感器进行检测，并应与室内温

度同步检测；

2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时，测点应选在热桥部位温度最低处，如围护结

构的屋顶、不同朝向外墙以及不采暖地下室顶板等易出现热桥的部位，具体位置

可采用红外热像仪确定。每个部位不应少于 2处，每处不应少于 4个测点；

3 内表面温度传感器连同不少于 0.1m长引线应与受检表面紧密接触，传感

器表面的辐射系数应与受检表面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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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检测应在采暖系统正常运行后进

行，检测时间宜选在最冷月，且应避开气温剧烈变化的天气。检测持续时间不应

少于 72h，检测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30min。

8.1.6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隔热性能、热工缺陷和热桥部位内表面温

度检测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检测方法》GB/T 34342、《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

357、《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8.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8.2.1非透光外围护结构外墙（或屋面）传热系数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外墙（或屋面）平均传热系数应在设计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当设计文件无

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 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条文说明】

本标准规定应优先采用设计图纸中的设计值作为合格指标，当设计图纸中未具体规定

时，则采用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值。

当设计图纸给出的是墙体平均传热系数而不是墙体主体部位传热系数时，可以通过建筑

设计图纸得知墙体主体部位的材料构成和各种材料的厚度，然后通过计算获得主体部位传热

系数的设计值。

8.2.2非透光外围护结构隔热性能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墙和屋面的内表面逐时最高温度均不应高于室外逐时空气温度最高值；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8.2.3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统计面积宜采用网格法，最小网格边长不宜大于红外图像区域的 5%；

2 受检外表面缺陷区域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应小于 10%，且单块缺陷面

积应小于 0.5㎡。

【条文说明】

围护结构外表面热工缺陷检测是建筑热工缺陷检测第一个环节，主要是为了查出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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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建筑能耗和使用的缺陷建筑，因此限定的范围较宽。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对热工缺陷的控

制，应区别于普通居住建筑，本标准将外表面热工缺陷区域与受检表面面积的比例限值定为

10%。为了防止单块热工缺陷面积过大而对用户舒适性造成影响，特对单块缺陷面积进行限

制。对于开间（3~6）m 的建筑来说，热桥面积小于 5.4m²。如果将单块缺陷面积取为热桥

面积的 1/10，则为 0.54m²，所以取 0.5㎡作为限值。

3 受检内表面因缺陷区域导致所在测试区域的冷（热）量损失增加比值应小

于 5%，且单块缺陷面积应小于 0.3㎡。

【条文说明】

围护结构内表面热工缺陷部位所占面积较小，但对热舒适影响较大。所以，规定因缺陷

区域导致的能耗增加值应小于 5%；为了防止单块缺陷面积过大对用户舒适性造成影响，本

标准对内表面单块缺陷的面积提出更高要求，取单块缺陷面积 0.3㎡作为限值。

4 热像图中的异常部位，宜通过将实测热像图与受检部分的预期温度分布

进行比较确定。必要时可采用内窥镜、取样等方法进行确定；

5 当受检外表面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条第 2款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

判为不合格；

6 当受检内表面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条第 3款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

判为不合格。

8.2.4 非透光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

空气露点温度，且在确定室内空气露点温度时，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应按 60%计算；

2 当受检部位的检测结果满足本条第 1款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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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9.1 检测方法

9.1.1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应包括保温隔热性能和遮阳性能检测。

【条文说明】

本条文明确规定了透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的范围和内容。具体包括：透明幕墙、

采光顶的传热系数和外窗外遮阳设施的检测。

9.1.2 透光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明幕墙及采光顶热工性能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种面板、构造做法均应检测；

（2）每种构造不应少于 3处；

（3）每种面板不应少于 3件。

2 透明幕墙及采光顶同条件试样法传热系数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种幕墙、采光顶均应检测；

（2）种构造不应少于一个。

3 当透光围护结构的构造外表面无金属构件暴露时，其传热系数可采用现场

热流计法进行检测，当不能采用现场热流计法进行检测时，可采用同条件试样进

行检测。

9.1.3 透光外围护结构外窗外遮阳设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固定外遮阳设施，检测的内容应包括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和安装角度。

对活动外遮阳设施，还应包括遮阳设施的转动或活动范围以及柔性遮阳材料的光

学性能；

2 用于检测外遮阳设施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安装角度、转动或活动范围的

量具的不确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长度尺：应小于 2mm；

（2）角度尺：应小于 2°。

3 活动外遮阳设施转动或活动范围的检测应在完成 5次以上的全程调整后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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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遮阳材料的光学性能检测应包括太阳光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

光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

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

定》GB/T 2680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外窗外遮阳设施的位置和构件尺寸、角度以及遮阳材料光学特性等都对遮阳系数有直接

的影响，而且在建筑遮阳设计图中，这些参数都已给出，所以对这些参数的检测是可行的。

对于活动外遮阳装置，因为遮阳设施的转动或活动的范围均影响着遮阳设施的效果，所以，

亦有必要进行现场检测。

对量具不确定度的具体规定有利于增强数据的可比性。2mm 的不确定度对于工程检测

中的常用量具（卷尺、钢直尺、游标尺）而言，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一般角度尺的不确定度

亦能满足 2°的要求。

检测前必须确认受检外遮阳设施的工作状态，只有能正常工作的外遮阳设施才能进入下

一步的检测。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

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2021可以用于测试材料的反射率和透明材料的透射比。

9.1.4 透光外围护结构保温性能和外窗外遮阳设施的检测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

8484、《建筑幕墙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29043的有关规定进行。

9.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9.2.1透光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光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检测值应不大于相应的设计值，且应符合湖南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9.2.2 透光外围护结构外窗遮阳设施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外窗外遮阳设施的结构尺寸、安装位置、安装角度、转动或活动范围以及

遮阳材料的光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当外窗外遮阳设施的检测结果均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

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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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筑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10.1 检测方法

10.1.1 居住建筑的整体气密性测试方法可分为下列 2种：

方法Ⅰ：采用压差法一次性对整栋建筑或建筑中最大的空间进行测试，将测

试结果作为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

方法Ⅱ：采用压差法从每 5层建筑中选择 1层进行测试，测试建筑面积不小

于测试层面积 1/8的小空间，其中建筑底层和顶层必须测试，测试结果按测试空

间容积进行加权平均，取加权平均值作为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

居住建筑的整体气密性测试方法的选择宜符合表 10.1.1的规定。

表 10.1.1 整体气密性测试方法

适用范围 测试方法

测试空间容积 Vt ≤ 60000m3
方法Ⅰ

测试空间容积 Vt > 60000m3，或方法Ⅰ无法测量时 方法Ⅱ

【条文说明】

依据《建筑整体气密性检测及性能评价标准》 T/CECS 704-2020，建筑整体气密性检测

应按建筑类别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建筑类别应按内部空间的形式分为 A、B、C三类，且

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由一个或多个容积小于 2500m3的小空间组成，且所有小空间的容积之和超过建

筑总容积的 80%，应为 A类；

2 建筑中某一个空间的容积超过建筑容积的 80%，应为 B类；

3 A、B类以外的其他建筑，应为 C类。

A类建筑主要是住宅、宾馆、办公楼，其空间特征是整栋建筑由多个重复出现的小空间

组成。B类建筑主要是体育馆、音乐厅、电影院等，这类建筑中，一个主要空间的容积占建

筑总容积的绝大部分，其他辅助房建围绕主要空能空间布置，空间容积占比较小。A、B之

外的建筑为 C类建筑，例如：有中庭的商场等，可将其看作是 A、B类建筑的组合，其空

间特点是既有重复出现的小空间，又有容积很大的单一空间，两种空间容积占比相当。

目前，建筑整体气密性测试最常用的是压差法。按照国内外主要设备的测试能力，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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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待测建筑整体气密性的分布范围，当建筑整体气密性非常好时，建筑容积超过 70000m3

后压差法无法进行测试。当建筑整体气密性较差时，压差法能够测试的建筑容积还要减小。

因此，将上述容积适当降低，选择建筑容积 60000m3 作为压差法测试的上限。

表 10.1.1中“方法Ⅰ无法测量时”是指当测试设备输出的风量达到 45000m3 时，仍然

无法在测试空间内外产生超过 60Pa压差的情况。

压差法见本标准附录 A。

10.1.2 现场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被测建筑物应在围护结构及气密层完工后进行气密性测试；

2 测试期间，室外风速不应大于 3m/s；

3 测试空间室内外温差与测试空间净高的乘积不应大于 250m·K。

【条文说明】

风速和建筑室内外温差会造成建筑物内外之间的“自然压差”。建筑物的高度越高，其

影响就越大。因此，应尽量选择无室内外温差以及无风或微风条件下进行测试。

室外温度较低时，建筑室内的热空气会上升，导致通过建筑物上部的渗透处流出，而在

建筑物下部，室外冷空气通过渗漏处流人。在此条件下，建筑物上部区域形成超压，即正自

然压差，下部区域则形成负压差的低压。温差越大，建筑物高度越高，自然压差也越大，因

此在测试时，应考虑室内外压差及建筑物高度的综合影响。

在风力影响下，建筑物迎风面将形成负压，即负自然压差，在背风面会形成正压，即正

自然压差。室外风力越大，影响建筑物迎风面的自然压差就越大，导致测试时的误差增大。

室外风速测点为建筑物迎风面中点处，在距地面 1.5m，距墙面 1m的位置。建筑高度

超过 24m 时，尚需测量顶层迎风面中点，距墙面 1m处的室外风速。测试期间，各测点的

风速均应满足要求。

10.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0.2.1 建筑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湖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整体气密性能应在设计文件规定的范

围内；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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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检测

11.1 检测方法

11.1.1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检测数量为相

同户型的用户数量不应少于 5%，且不应少于 2个，不足 2个时应全部检测。

11.1.2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检测应符合下

列原则：

1各项性能检测均应在系统实际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应以典型用户进行随

机抽样检测，进行计算分析；

2应在建筑物投入正常使用一年后进行；

3能耗计量时间以一年为一个周期；

4不同的能源宜通过换算，统一将能耗计量单位换算成一次能源，能源换算

系数如下表 11.1.2所示。

表 11.1.2 能源换算系数

能源种类 换算单位 一次能源换算系数

标煤 kWh 一次/kgce 终端 8.14

天然气 kWh 一次/m3终端 9.85

热力 kWh 一次/ kWh 终端 1.22

电力 kWh 一次/ kWh 终端 2.6

生物质能 kWh 一次/ kWh 终端 0.2

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自用 kWh 一次/ kWh 终端 2.6

注：1表中数据引自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11.1.3对于设置用能分项计量的建筑，建筑物年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

耗可直接通过对分项计量仪表记录的数据统计，得到该建筑物的年采暖、制冷、

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

【条文说明】

室外温度≥28℃连续超过 3小时或相对湿度≥80%连续超过 3小时为供冷期，室外日平

均温度≤8℃为供暖期;当室外温度≤28℃且相对湿度≤80%时，采用机械通风，不计算供冷

耗冷量，仅计算通风机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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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建筑能耗综合值按下式子计算：

A
fEfEfEfEfEfE

E iirdiirilivihic )( ,,  
 （12.1.4-1）

式中：E—— 建筑能耗综合值，（kWh/m2）；

A—— 住宅套内使用面积；

cE —— 供冷系统的能源消耗（kWh）；

hE ——供暖系统的能源消耗（kWh）；

vE ——通风系统的能源消耗（kWh）；

lE ——照明系统的能源消耗（kWh）；

irE , ——年本体产生的 i 类型可再生能源的产能量（kWh）；

irdE , ——年周边产生的 i 类型可再生能源的产能量（kWh）；

if ——i 类型能源的一次能源系数，一次能源系数按表 12.1.1取值。

11.1.5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ilivihic

iirdiir
p fEfEfEfE

fEfE
REF




   ,,

（12.1.5-1）

式中： pREF ——基于一次能源总量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1.1.6住宅建筑能耗指标应以套内使用面积为基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套内使用面积等于套内各功能空间的使用面积之和，包括卧室、起居室

（厅）、书房、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过厅、过道、贮藏室、设供暖或空

调设施的阳台等使用面积的总和；

2 各功能空间的使用面积应等于各功能空间墙体内表面所围合的空间水平

投影面积；

3 跃层住宅中的套内楼梯应按其自然层数的使用面积总和计入套内使用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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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坡屋顶内设置空调或供暖设施的空间应计入套内使用面积中。坡屋顶内屋

面板下表面与楼板地面的净高低于 1.2m 的空间不计算套内使用面积；净高在

1.2m～2.1m的空间应按 1/2计算套内使用面积；净高超过 2.1m的空间应全部计

入套内使用面积；

5 套内烟囱、通风道、管井等均不应计入套内使用面积。

11.2 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

11.2.1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暖、制冷、照明及通风系统能耗应在设计文件

规定的范围内；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超低

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43/T017中的相应规定；

2 当检测结果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时，应判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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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压差法

A.0 检测条件

A.0.1 测试空间室内外温差与测试空间净高的乘积不应大于 250m·K。

A.0.2 测试期间，室外风速不应大于 3m/s。

A.1 试验准备

A.1.1 建筑的测试空间容积（Vt）、围护结构表面积（AE）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测试空间容积（Vt）应取地板净面积（AF）与空间净高（H）的乘积。计

算时，应减去空间中结构构件的体积；不应减去围护结构中的孔洞体积；不应减

去空间中家具的体积；

2 围护结构表面积（AE）应为分隔测试空间和非测试空间（包括室外、相

邻房间等）的所有围护结构的总面积。计算时，应包括所有与测试空间接触的墙

面、地面、楼屋面的面积；包括室外地坪以下的墙面和地面的面积；计算采用围

护结构内部尺寸，不应减去其中内围护结构与外围护结构连接处的尺寸。

A.1.2 建筑构件的启闭状态应按表A.1.2-1的要求进行调整。

表 A.1.2-1 建筑构件的启闭状态

构件部位 方法

外门、窗、天窗 关闭

测试空间内部的门、窗 打开

测试空间与非测试空间连通的门、窗、孔洞 封闭

与测试空间相邻的非测试空间的门、窗 关闭

空调、通风系统的风口 封闭

未使用的预留孔或预留管道 封闭

A 1.3 检测设备应安装在测试空间的建筑开口处，并应对设备与建筑的连接部位

进行密封。

A.1.4 室内外温度和压力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点应避免阳光直射和风机气流干扰，距离风机 2m以上；

2 应在被测空间中部布置室内温度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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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在被测空间外侧并联布置室外压力测点。

A.1.5 室内外压差应调到 60Pa以上，利用红外热像仪或烟雾发生器等对A.1.2条

中需要封闭的建筑构件的密封情况进行检查。当发现密封缺陷时，应重新密封。

A.2 测试

A.2.1 测试前，应测试零风量下设备安装处的室内外压差，当 30s内正负压差的

平均值均不超过±5Pa时，记录测试开始时零风量正压差平均值（Δ�0·�
+ ）、负压

差平均值（Δ�0·�
− ）、压差平均值（Δ�0·�）、室内（外）温度 ��·� (��·� ) 、室外

风速（��·�）及室外大气压力（��）。

A.2.2 测试应以室内外压差 50Pa为中心点，选取 5个测试工况，相邻测试工况室

内外压差的差值不应小于 5Pa，且不宜大于 10Pa。应记录每个工况的测试压差（Δ

��）、空气流量（��）、室内（外）温度 �� (�� ) 、室外风速（��）。

A.2.3 5个工况测试完成后，应再次测试零风量下室内外压差，当 30s内正负压差

的平均值均不超过±5Pa时，记录测试结束时零风量正压差平均值（∆�0·�
+ ）、负

压差平均值（∆�0·�
− ）、压差平均值（Δ�0·�）、室内（外）温度 ��·� (��·� ) 及室

外风速（��·�）。

A.2.4 第一次测试结束后，应按第A.2.1~A.2.3条再进行一次反向压差测试。

A.2.5 当正、负压测试结果相差超过 10%时，应重新进行测试。

A.3 数据处理与分析

A.3.1 压差测试时，各测试工况的实际压差（ΔP）和通过围护结构的空气渗流

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 = ∆Pm − ∆P0·s+∆P0·e
2

（A.3.1-1）

����
− = ��

�0·�
�0·�

（A.3.1-2）

����
+ = ��

�0·�
�0·�

（A.3.1-3）

�� = ��
��
��

（A.3.1-4）

式中：∆P—测试工况的实际压差（Pa）；

∆Pm—测试工况的测试压差（Pa）；

∆P0·s—测试开始时，30s零风量压差的平均值（Pa）；

∆P0·e—测试结束时，30s零风量压差的平均值（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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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压测试时，通过围护结构的空气流量（m3/h）；

����
+ —正压测试时，通过围护结构的空气流量（m3/h）；

�0·�—室外空气的绝对温度（K）；

�0·�—室内空气的绝对温度（K）；

��—在规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的测量空气流量（m3/h），按式A.3.1-4计算；

��—与测试压差对应的空气流量（m3/h）；

��—标定时通过风机的空气密度（kg/m3）；

��—测试时通过风机的空气密度（kg/m3）。

A.3.2 压差测试的气流系数（����）、气流指数（n）和相关系数（r2）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 （A.3.2-1）

n=���

��
2 （A.3.2-2）

�2 = ���
2

��
2·��

2 （A.3.2-3）

�� = ln（∆��）， �� = ln（����·�） （A.3.2-4）

�� = 1
� �=1

� ��� ，�� = 1
� �=1

� ��� （A.3.2-5）

��
2 = 1

�−1 �=1
� （�� − ��）

2
� , ��

2 = 1
�−1 �=1

� （�� − ��）
2

� （A.3.2-6）

��� = 1
�−1 �=1

� （�� − ��）（�� − ��）� （A.3.2-7）

式中：N—测试工况的个数，无量纲；

Cenv—正（负）压测试的气流系数［�3/（ℎ·���）］；

n—正（负）压测试的气流指数，无量纲；

�2—回归公式的相关系数，无量纲。

A.3.3 压差测试的渗漏系数（��）和渗漏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0/��）

1−�
（A.3.3-1）

��
+ = ����·（�0/��）

1−�
（A.3.3-2）

��
− = ��

−（∆�）
�

（A.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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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A.3.3-4）

式中：��
−—负压测试时的渗漏系数[�3/（ℎ·���）]；

��
+—正压测试时的渗漏系数［�3/（ℎ·���）］；

�0—标准状态下空气的绝对温度，取 293.15K；

��
−—负压测试时，∆�压差下的渗漏量（�3/ℎ）；

��
+—正压测试时，∆�压差下的渗漏量（�3/ℎ）。

A.3.4 测试空间在 50Pa压差下，围护结构单位面积的渗漏量（��·50）可按下式

计算：

��·50=
�50

− +�50
+

2·��
（A.3.4）

A.3.5 测试空间在 50Pa 压差下，正负压测试的换气次数（�50
+ 、�50

− ）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50
+ = �50

+ /�� （A.3.5-1）

�50
− = �50

− /�� （A.3.5-2）

式中：�50
+ 、�50

− —测试空间内外压差为 50Pa、-50Pa下的换气次数（h-1）；

�50
+ 、�50

− —测试空间内外压差为 50Pa、-50Pa下的渗漏量（�3/h），按公

式（A.3.3-3）、（A.3.3-4）计算；

��—测试空间容积（�3）。

A.3.6 测试空间在 50Pa压差下的换气次数（�50
� ）应按下式计算：

�50
� = （�50

+ + �50
− ）/2 （A.3.6）

式中：�50
� —测试空间在 50Pa压差下的换气次数（h-1）。

A.3.7 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50）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Ⅰ类测试方法时，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50 = �50
� （A.3.7-1）

式中：�50—整栋建筑在 50Pa压差下的换气次数（h-1）。

2 当采用Ⅱ类测试方法时，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50 = �=1
� �50·�

� ·��·��

�=1
� ��·��

（A.3.7-2）

式中：�50·�
� —第i个测试空间的换气次数（h-1），按公式（A.3.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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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个测试空间的容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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